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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格式编写。 

本标准由泉州瑞麦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泉州瑞麦食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泉州瑞麦食品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育金、廖秀珍。 

本标准的复审周期为三年。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委托生产企业：湖南大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旺旺路 18 号 

被委托生产企业： 

名称：隆昌明旺乳业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黄土坡工业园区 

名称：西宁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东路 19号 

名称：新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经济开发区 65号 

名称：广西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经济开发区旺旺路 1号 

名称：上高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科技工业园区旺旺路 1号 

名称：漯河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漯河经济开发区中山路 

名称：山东大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济北经济开发区 

名称：杭州神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北沙西路 5号 

名称：安庆大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龙眠山北路 18号 

名称：哈尔滨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常州路 5号 

名称：沈阳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于洪乡红旗台村 

名称：泉州瑞麦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门镇龙榜工业区 

名称：淮安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淮安市清河新区旺旺路 21 号 

名称：长春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安市农安县合隆经济开发区北凯旋路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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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饮料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味饮料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水、白砂糖、果葡糖浆和（或）脱脂乳粉、食用葡萄糖为原料，添加食

品添加剂，经过配料、均质、灌装、封口、杀菌等工艺生产而成的风味饮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T 4789.21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冷冻饮品、饮料检验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004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 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GB/T 12143      饮料通用分析方法  

GB/T 12456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26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2005）《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102号（2007）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123号（2009）《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 

  

3  产品分类 

 

3.1果味饮料 

3.2其他风味饮料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28220.html
本件仅用于产品进场及监管单位查核使用，超出前述使用范围或对本件进行涂改、再复印等均属无效行为。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21705.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18053.html
http://www.aqsiq.gov.cn/zwgk/jlgg/zjgg/2009/200911/t20091112_130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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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原辅料要求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且均匀一致 取约 50ml 混合均匀的被

测样品于无色透明容器

中，置于明亮处，迎光观

察其色泽、组织形态和杂

质。嗅其气味，并品尝其

滋味。 

滋味与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香气协调、滋味

柔和、酸甜适中、无异味 

组织形态 呈混浊液状，允许有少量沉淀物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4.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可溶性固形物(20℃折光计法)/( %)           ≥ 15.0 GB/T 12143 

总酸(以一水柠檬酸计)/(%)                  ≥ 0.2 GB/T 12456 

铅(Pb)/(mg/L)                             ≤ 0.04 GB 5009.12 

4.4  微生物限量   

4.4.1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微生物限量 

4.4.2致病菌限量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致病菌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 5 0 0/25ml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CFU/mL 1000CFU/mL GB 4789.10 第二法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1 和 GB/T 4789.21 执行。 

4.5食品添加剂 

4.5.1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 

4.5.2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及其使用量应符合 GB2760的规定。 

4.6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CFU/mL)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5 2 10
2
 10

4
 GB 4789.2 

大肠菌群                  5 2 1 10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霉菌/(CFU/mL)     ≤ 10 GB 4789.15 

酵母/(CFU/mL)     ≤ 10 GB 4789.15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1 和 GB/T 4789.21 执行。 

本件仅用于产品进场及监管单位查核使用，超出前述使用范围或对本件进行涂改、再复印等均属无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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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执行。按 JJF 1070 规

定的方法测定。         

 

5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符合 GB 12695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组批 

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6.2抽样 

每批随机抽取12个最小独立包装，3个供感官要求、净含量、理化指标的检验(净含量测

定3个)。5个供微生物检验，另4个留样备用。 

6.3出厂检验 

6.3.1每批产品必须经生产企业质量部门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3.2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净含量、可溶性固形物、总酸、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6.4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要求规定的全部项目。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

况之一时亦应进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5判定规则   

6.5.1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判定为合格品。 

6.5.2检验结果中如果微生物指标不符合本标准，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不得复检。 

6.5.3除微生物指标外的其他检验项目如不符合本标准时，允许对该批次产品留样抽样复检。

复验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7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7.1.1产品的预包装标志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国家质检总局第 102 号令和 123 号令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 

7.1.2 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规定。 

7.2 包装 

7.2.1产品包装材料应符合 GB/T 10004、GB 4806.1、GB 4806.7的规定。 

7.2.2包装箱应符合GB/T 6543要求。 

7.3 运输 

运输应符合 GB 31621 的规定。 

7.4贮存 

本件仅用于产品进场及监管单位查核使用，超出前述使用范围或对本件进行涂改、再复印等均属无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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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应符合 GB 31621 的规定。 

7.5 保质期 

在上述贮存条件下，产品自生产之日起，常温条件下保质期为 15个月，冷冻条件下保质

期为 24 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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